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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

二零一三年度第六次會議 

 

大欖轉車站加建洗手間的進展 

 

就黃偉賢、鄺俊宇及郭慶平三位議員的提問，元朗民政事務處(下稱「民政處」)

現覆如下: 

 

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（交委會）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去信食物環

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、元朗民政事務處及三號幹線(郊野公園段)有限公司詳述委員

對在大欖隧道轉車站加設洗手間設施的建議。 

 

此事宜其後在元朗地區管理委員會會議上予以跟進。食環署經研究後已回

覆，有關覆函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六日轉交地區管理委員會各委員參閱。元朗地

區管理委員會秘書處於六月十日去信食環署及運輸署，再次反映區議員的訴求，

又於七月十五日去信運輸及房屋局，希望局方可協調運輸署、食環署及三

號幹線 (郊野公園段 )有限公司，研究增設洗手間。  

 

運輸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元朗區議會會議上表示，會把有關增設

洗手間議題撥入元朗區巴士路線重組的項目下一併研究，並會與巴士公司商討。

元朗地區管理委員會秘書處已於七月十八日去信運輸署，查詢有關跟進情況。運

輸署於八月十五日回覆，表示已將訴求轉達九巴公司，而該建議會納入元朗區「區

域性重組巴士路線」計劃當中一併考慮。而運輸及房屋局亦已於九月十八日回覆

元朗地區管理委員會秘書處，表示運輸署正與九巴商討研究提升大欖隧道轉車站

的設施，包括積極研究提供流動洗手間的可行性。 

 

元朗民政事務處會繼續與相關政策局及部門跟進上述事項。 

 

 

元朗民政事務處 

2013 年 11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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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

2013 年 11 月 28 日(星期四) 

 

 

回應 :議員提問  

  大欖轉車站加建洗手間的進展  

 

就有關議員的上述提問，本署謹覆如下：  

 

  

本署經已與三號幹線 (郊野公園段 )有限公司 (下稱「該公

司」)查詢建議於大欖隧道轉車站增設洗手間的進展，該公司表

示曾在實地視察期間，個別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曾提

及，假若政府相關部門提供流動廁所及負責管理，該公司會否

同意借出空間擺放，該公司已表示會積極配合政府部門之安排。 

 

該公司表示由於有關轉車站沒有排污設施，如要興建固定

洗手間，須額外鋪設排污喉管及處理措施，工程複雜及費用龐

大，他們實在難以負擔。該公司亦表示公眾人士 (包括轉車站乘

客 )可使用其行政大樓內 24 小時開放的洗手間設施。此外，該

公司表示較早前已於巴士站範圍再增添指示牌，讓市民更易識

別由食環署在大欖隧道轉車站設置流動洗手間的位置。為進一

步方便轉車站的乘客及其他公眾人士，署方亦將加強清潔安排。 

 

至於在大欖隧道轉車站 (元朗方向 )增設臨時真空洗手間的

建議，本署現正和九巴商討該建議的可行性和相關安排。待有

進一步的發展，本署會向貴會匯報進展。再次謝謝你們對上述

事宜的關注。  

 

 

 

 
運輸署新界運輸管理部  

2013 年 11 月  

 

 

 



 
 

 

 
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就「大欖轉車站加建洗手間的進展事宜」  

書面答覆委員提問  

 

 

 就黄偉賢委員、鄺俊宇委員及郭慶平委員有關標題事宜的提問，本署

回覆如下：  

 

根據元朗地政處及路政署 (新界西 )的紀錄，建議加設流動廁所及擬建洗

手間地方均為政府用地，並交由三號幹線 (郊野公園段 ) 有限公司保養及維

修。三號幹線公司作為商業機構，理應在其營運範圍提供足夠及完備的衞生

設施予其服務對象 (包括轉車乘客 )使用。本署不會考慮為商營機構在其營運

範圍內設置及管理廁所設施。  

 

本署將不會有代表出席 2013 年 11 月 28 日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第 6

次會議。  

 

 

 

 
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元朗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 

2013 年 1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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